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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誠人壽
照扶天下終身壽險 ( 定額給付型 )

提醒您：查閱保誠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連結網站 ( 網址 http://www.pcalife.com.tw)，或洽詢免付費客戶服務 / 申
訴專線 0809-0809-68，亦可至保誠人壽總公司 (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8 樓，電話 02-8786-9955) 索取。

長期照顧 安心扶助 樂活獎金 安享長青雙重紅利 保障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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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保誠人壽照扶天下終身壽險 (定額給付型 )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長青樂活獎勵金及

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

備查文號：民國112年 01月 03日保誠總字第1120011號

被保險人因身故、致成本契約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致契約終止時，因其費率計算已考慮死亡脫退因素，故其他未給付部分無解約金

本保險健康險給付部分因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無解約金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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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 
安心扶助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限一次)及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最多240
個月)，提供您多一份安心。

樂活獎金 
安享長青

保險年齡達65歲起及之後每三
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且未
領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及長
期照顧分期保險金，可享

長青樂活獎勵金，
讓您安享樂活。

雙重紅利
保障加值

自屆滿第二及第五保單週年之
日起有機會分配保單紅利
(註)，讓保障加值更安心。

二至六級
失能豁免保險費

致成保單條款所列第二級至第
六級失能程度之一，被保險
人「診斷確定日」之翌日
起，豁免本契約以後應繳
付之保險費，保險契約

繼續有效。 

祝壽
保險金

保險年齡達100歲當年之保單週
年日仍生存即給付祝壽保險
金，為您慶賀高齡。

雙紅保額，資產守護
安心扶助，最佳選擇

保誠365天
守護您

註：�保單紅利屬於非保證給付項目，保誠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增額分紅保額」有機會年年分配，併入原有保障，「額外分紅保額」
於契約有效期間內給付一次。



保 單 給 付 內 容

給付項目 給付內容

祝壽保險金
(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 100 歲當年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按「基本保險金額」
的 50 倍，給付「祝壽保險金」。
除依上述給付外，另將「累積已分配增額分紅保額」及當時有效之「長青額外分紅
保額」合併給付。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

1. 被保險人身故或致成條款約定完全失能程度之一時，按「基本保險金額」的 50 倍
乘以當年度保險金額比率( 請參照P.5) 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
除依上述給付外，另將「累積已分配增額分紅保額」及當時有效之「長青額外分
紅保額」合併給付。

2. 若要保人選擇保險金分期定額給付，開始給付後，保單不再享有紅利分配。
※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

葬費用保險金，且不適用分期定額保險金給付之約定。
※  被保險人同時或先後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二項以上之完全失能程度者，保誠

人壽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
被保險人符合「長期照顧狀態」者，按診斷確定日當時「基本保險金額」的 10 倍給
付「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以給付 1 次為限。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1. 被保險人依保單條款約定符合「長期照顧狀態」者，於「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給
付基準日」起給付如下：
(1) 第 1 次至第 60 次 : 每屆週月日 ( 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 )，按診斷確定日當時之

「基本保險金額」給付 ( 保證給付 60 次 )。
(2)屆滿五年之日:被保險人仍生存並符合「長期照顧狀態」，該年度每屆週月日(不

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 )，按診斷確定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給付。
(3) 屆滿六年之日起及其後各年屆滿一年之日 : 被保險人仍生存，將於該年度屆滿

週月日內 ( 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 )，按診斷確定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給付。
2. 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之給付最多以 240 個月為限。
3. 被保險人身故或於保險年齡達 100 歲當年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如仍有未領

取之續次「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者，按年利率 1.75% 一次貼現給付之。

長青樂活獎勵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 65 歲起及之後每三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且未取領「長期
照顧一次保險金」及「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者，按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的
50% 給付「長青樂活獎勵金」。

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且繳費期間內，致成保單條款所列第二級至第六級失能
程度之一，並經「醫師」或「專科醫師」診斷確定失能者，將自被保險人「診斷確定日」
之翌日起，豁免保險契約 ( 不含其他附約 ) 以後各到期日應繳付之保險費，保險契約繼
續有效，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保單紅利 ( 非保證給付項目 )

保誠人壽依據分紅保險業務之實際經營狀況且考量未來長期之分紅績效，核定該年度
之分紅保額，作為下列紅利分配之基礎：
1.「增額分紅保額」：自屆滿第二保單週年之日起每年分配一次。於下列時點一次給付之：

(1) 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保險年齡達100歲當年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者，給付「累
積已分配增額分紅保額」。

(2) 要保人終止契約時，給付「累積已分配增額分紅保額」的保單價值準備金。
2. 「額外分紅保額」：包含「長青額外分紅保額」與「長青解約額外分紅保額」，自屆

滿第五保單週年之日開始，宣告日一年內有效，並不逐年累積，因此每年公佈之「額
外分紅保額」可能較前一年度增加，亦可能減少。
(1) 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保險年齡達100歲當年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者，給付「長

青額外分紅保額」。
(2) 要保人終止契約時，給付「長青解約額外分紅保額」的保單價值準備金。

※ 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上表所列「祝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保誠人壽僅給付一項保險金。
※  本商品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及「祝壽保險金」的給付為人壽保險，而「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長期照

顧分期保險金」、「長青樂活獎勵金」及「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的給付為健康保險。 。
※ 「長期照顧狀態」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符合保單條款所列之生理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障礙二項情形之一者。詳細內容請詳保單條款

約定。
※ 受益人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或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給付時，依保單條款之約定，保誠人壽於需要

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並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以作為理賠審核之依據。
※ 除外責任 ( 一 )：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或被保險人因犯罪致死或完全失能者，保誠人壽不負給付身故

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之責任。完整之除外責任請詳保單條款。
※ 除外責任 ( 二 )：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殺未逐、或被保險人因犯罪行為、或被保險人非法施用毒品者，保誠人壽不負給付本契約健康保險之責任。

完整之除外責任請詳保單條款。

※ 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摘錄要點，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詳細內容請消費者務必參閱保誠人壽保單條款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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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40歲男性投保本商品為例，保險金額 2萬元，繳費 20年，原始年繳保費 72,420 元，折扣後年繳保費 71,696 元 ( 註 1)，

可享有保障如下：

另有健康險給付項目：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長青樂活獎勵金及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

範 例 說 明

商 品 架 構 圖 ( 壽險給付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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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

折扣後累計
所繳保險費

當年度末
壽險保障

當年度末
解約金

非保證給付項目 _ 假設中分紅

假設紅利 ( 註 2) 當年度末壽險保障
及

假設紅利 _ 分紅保額

當年度末可能領取
解約金總和分紅保額

( 註 2、3)
當年度末分紅

保額解約金(註2、4)

( 註 1) A B C D A+C B+D

1 40 71,696 100,000 - - - 100,000 -

2 41 143,392 200,000 25,820 - - 200,000 25,820

3 42 215,088 300,000 51,980 100 52 300,100 52,032

4 43 286,784 400,000 78,460 201 106 400,201 78,566

5 44 358,480 500,000 105,280 302 162 500,302 105,442

10 49 716,960 1,000,000 259,640 9,660 1,748 1,009,660 261,388

15 54 1,075,440 1,500,000 438,120 19,479 6,473 1,519,479 444,593

20 59 1,433,920 2,000,000 705,880 29,774 12,424 2,029,774 718,304

21 60 1,433,920 1,900,000 709,220 142,161 60,143 2,042,161 769,363

26 65 1,433,920 1,400,000 730,660 673,203 341,306 2,073,203 1,071,966

27 66 1,433,920 1,300,000 736,420 782,586 401,784 2,082,586 1,138,204

28 67 1,433,920 1,200,000 743,080 893,044 464,228 2,093,044 1,207,308

29 68 1,433,920 1,100,000 750,840 1,004,588 528,644 2,104,588 1,279,484

30 69 1,433,920 1,000,000 759,980 1,117,224 595,034 2,117,224 1,355,014

31 70 1,433,920 1,000,000 768,840 1,122,910 605,058 2,122,910 1,373,898

36 75 1,433,920 1,000,000 811,800 1,151,770 655,411 2,151,770 1,467,211

41 80 1,433,920 1,000,000 851,740 1,181,358 705,451 2,181,358 1,557,191

46 85 1,433,920 1,000,000 887,920 1,211,695 754,424 2,211,695 1,642,344

51 90 1,433,920 1,000,000 920,860 1,242,797 802,640 2,242,797 1,723,500

56 95 1,433,920 1,000,000 954,860 1,274,684 974,905 2,274,684 1,929,765

60 99 1,433,920 1,000,000 1,000,000 1,300,772 1,300,772 2,300,772 2,300,772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100 歲當年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給付「祝壽保險金」及「假設紅利 _ 分紅保額 ( 中 )」
共計 NT$2,307,376 元 ( 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

註：保單紅利屬於非保證給付項目，保誠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保單
年度

10年期

20年期

   ．．．．．．．．．．．．．．．．．．．．．．．．．．．．．．． 100歲1 23 10

保單
年度   ．．．．．．．．．．．．．．．．． ． ．．．．．．． 100歲．．．．．．．．．．．

．．．．

1 23 20

解約金(含假設紅利) 

解約金(含假設紅利) 壽險保障及假設紅利

(詳細給付內容，請詳保單給付內容) 

(詳細給付內容，請詳保單給付內容) 

(詳細給付內容，請詳保單給付內容) 

壽險保障及假設紅利

(詳細給付內容，請詳保單給付內容) 

保單
年度

10年期

20年期

   ．．．．．．．．．．．．．．．．．．．．．．．．．．．．．．． 100歲1 23 10

保單
年度   ．．．．．．．．．．．．．．．．． ． ．．．．．．． 100歲．．．．．．．．．．．

．．．．

1 23 20

解約金(含假設紅利) 

解約金(含假設紅利) 壽險保障及假設紅利

(詳細給付內容，請詳保單給付內容) 

(詳細給付內容，請詳保單給付內容) 

(詳細給付內容，請詳保單給付內容) 

壽險保障及假設紅利

(詳細給付內容，請詳保單給付內容) 

祝壽
保險金

祝壽
保險金

單位 : 新臺幣 / 元



「長期照顧狀態」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符合下列之生理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障礙二項情形之一者。

◆生理功能障礙
係指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依巴氏量表或依其它臨床專業評量表診斷判定持續 90 日 ( 含 ) 以上，其下

列六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持續存有 3 項 ( 含 ) 以上之障礙。

◆認知功能障礙
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持續 90 日 ( 含 ) 以

上，仍為持續失智狀態，且依臨床失智

量表評估達中度 ( 含 ) 以

上 ( 即 CDR 大於或等於 2

分，非各分項總和 )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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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 每千元基本保險金額之年繳保費 / 新臺幣 / 元

半年繳＝年繳 ×0.52、季繳＝年繳 ×0.262、月繳＝年繳 ×0.088

長期照顧狀態定義 (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說明 )

40歲 60歲65歲 79歲 99歲

繳費期間 繳費期滿

長期照顧可領取項目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
(給付以一次為限)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最多240個月)

於79歲符合保單
條款所列生理或
認知功能障礙。

保險年齡達65歲起及之後每三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且未領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及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可享
長青樂活獎勵金。給付「長青樂活獎勵金」20,000X50%X5=50,000元

註 1：已計算首、續期保費採匯款或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1% 折扣。

註 2： 上表所列之假設紅利數值為假設投資報酬率為 3.25%( 中 )，並考慮合理的理賠率及費用率等整體經營績效後而得，實際之投資報酬率或經營績效可能

低於或高於假設值。投資報酬率非分紅率，僅是影響紅利宣告數值的因素之一，若欲了解其它紅利宣告假設條件下之數值，請參閱建議書或洽詢您的

服務人員。假設紅利為非保證給付項目，紅利數值僅供參考，不能作為未來各年度實際分紅的保證或推論。實際給付時，保誠人壽將依實際運算數值

計算並給付之。

註 3：上表「假設紅利 _ 分紅保額」係指「累積已分配增額分紅保額」及「長青額外分紅保額」加總之和，於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時給付。

註 4： 上表「假設紅利 _ 當年度末分紅保額解約金」係指「累積已分配增額分紅保額」及「長青解約額外分紅保額」所計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 即解約金 )

加總之和，於要保人終止契約時給付。

※ 屆滿第 2 保單週年之日分配的「分紅保額」，於第 3 保單年度之首日分配，並呈現於第 3 保單年度欄位，以此類推。

1. 給付「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 ( 給付
   以一次為限 )」20,000X10=200,000 元
2. 給付「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 最多給付 240 個月 )」。  
   20,000X240=4,800,000 元

保 險 費 率 表 當年度保險金額比率

10 年期 20 年期

年齡 男 女 年齡 男 女 年齡 男 女 年齡 男 女

15 4,309 4,504 36 5,708 6,172 15 2,548 2,657 36 3,455 3,670

16 4,359 4,572 37 5,776 6,258 16 2,579 2,697 37 3,504 3,724

17 4,409 4,639 38 5,847 6,343 17 2,610 2,736 38 3,554 3,781

18 4,461 4,706 39 5,919 6,433 18 2,642 2,775 39 3,606 3,839

19 4,513 4,773 40 5,992 6,524 19 2,675 2,815 40 3,621 3,848

20 4,567 4,839 41 6,105 6,632 20 2,709 2,854 41 3,693 3,920

21 4,636 4,919 42 6,220 6,744 21 2,752 2,903 42 3,768 3,994

22 4,707 5,000 43 6,338 6,858 22 2,797 2,951 43 3,846 4,073

23 4,779 5,082 44 6,459 6,974 23 2,844 3,001 44 3,927 4,153

24 4,852 5,165 45 6,583 7,093 24 2,890 3,050 45 4,012 4,238

25 4,928 5,250 46 6,712 7,214 25 2,939 3,102 46 4,102 4,324

26 5,004 5,336 47 6,844 7,339 26 2,988 3,154 47 4,196 4,415

27 5,084 5,424 48 6,980 7,466 27 3,038 3,208 48 4,296 4,511

28 5,164 5,513 49 7,120 7,597 28 3,091 3,263 49 4,399 4,610

29 5,245 5,606 50 7,265 7,733 29 3,144 3,319 50 4,508 4,715

30 5,329 5,698 51 7,378 7,775 30 3,198 3,376 51 4,590 4,757

31 5,388 5,773 52 7,495 7,822 31 3,237 3,421 52 4,677 4,805

32 5,448 5,850 53 7,617 7,873 32 3,278 3,468 53 4,770 4,858

33 5,511 5,928 54 7,744 7,928 33 3,320 3,517 54 4,867 4,917

34 5,575 6,008 55 7,876 7,986 34 3,364 3,566 55 4,970 4,981

35 5,640 6,089 - - - 35 3,409 3,618 - - -

保單年度 /
繳費年期

10 期 20 年期
保單年度 /
繳費年期

10 期 20 年期

1 16% 10% 21 105% 190%

2 32% 20% 22 100% 180%

3 48% 30% 23 100% 170%

4 64% 40% 24 100% 160%

5 80% 50% 25 100% 150%

6 96% 60% 26 100% 140%

7 112% 70% 27 100% 130%

8 128% 80% 28 100% 120%

9 144% 90% 29 100% 110%

10 160% 100% 30 100% 100%

11 155% 110% 31 100% 100%

12 150% 120% 32 100% 100%

13 145% 130% 33 100% 100%

14 140% 140% 34 100% 100%

15 135% 150% 35 100% 100%

16 130% 160% 36 100% 100%

17 125% 170% 37 100% 100%

18 120% 180% 38 100% 100%

19 115% 190% 39 100% 100%

20 110% 200% 第 40 保單
年度起 100% 100%

沐浴障礙如廁障礙進食障礙 移位障礙 平地行動障礙 更衣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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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摘錄要點，
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詳細內容請消費者務必參閱保誠人壽保單條款約定。

2.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3.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 ( 收到保單翌日起

算十日內 )。
4. 本商品之投保規則，依保誠人壽相關核保規定辦理，保誠人壽擁有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5. 本保險壽險給付部分為分紅保險，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保誠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本保險健

康險給付部分為不分紅保險，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6.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非屬存款，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 本商品經保誠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

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
應由保誠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8.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
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消費者如欲進一步參考實質課稅相關案例，請詳保誠人壽網站。

9. 本商品於銷售 65 歲（含）以上之高齡客戶 (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繳費人 ) 時，為充分了解高齡客戶特性，若評估結果
顯示其不具有辨識不利投保權益之能力或投保保險商品不適合，保誠人壽得不予承保，核保與否依保誠人壽最終核保
結果為準。

10.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 ( 預定附加費用率 )，最高 46％，最低 20%；如
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保誠人壽總公司 (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 號 8 樓，免付費客戶服務 / 申訴專
線 0809-0809-68、或網址 http://www.pca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注 意 事 項

112/01 保誠 ( 商宣 ) 第 1111319 號 / ARIPLN2

1. 保險期間、繳費年期、投保年齡及投保限額：        2. 繳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3.繳費方式：(1)匯款(2)金融機構自動轉帳(3)信用卡。

4. 保費折扣：匯款 /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1% 折扣。

5. 集彙件折扣：5 人 ( 含 ) 以上的折扣：1%

6. 其他投保規則依保誠人壽相關核保規定辦理。

投 保 規 則

保險期間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投保限額

( 以元為投保單位 )

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
達 100 歲當年之保單週年日

10 年 /20 年 15 足歲～ 55 歲 5,000~100,000 

單位：新臺幣 / 元

1. 下列表格數值係指投保保誠人壽照扶天下終身壽險 ( 定額給付型 )，各保單年度末解約金及假設紅利 ( 中 ) 總和與保險費之比例關係： 

10年期 20年期

2. 保費效益比公式如下：

   保費效益比 =

註 1： CVm為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本險為基本保險金額之解約金加上可能「累積已分配增額分紅保額」及「額外分紅保額」所計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註 2：GPt 為第 t 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註 3：Endt 為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 本險無生存保險金，故值為 0)
註 4：m=1~5、10、15、20
註 5： i 為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初 ( 每月第一個營業日 ) 牌

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 (1.13%)
註 6：Σ 為加總之符號

3.  上述保費效益比是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財政部 92.03.31 台財保字第 0920012416 號令，以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96.07.26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083930 號函辦理。

保 費 效 益 比

         投保年齡

  保單年度

15 歲 35 歲 55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 14 12 15 13 15 14

2 24 20 26 21 26 23

3 27 23 29 24 29 26

4 30 26 33 27 33 30

5 32 27 34 28 34 31

10 44 38 47 39 45 41

15 55 48 53 46 44 41

20 66 59 60 53 43 41

         投保年齡

  保單年度

15 歲 35 歲 55 歲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 - - - - - -

2 15 13 17 14 19 16

3 20 18 22 19 25 21

4 23 20 25 21 28 24

5 25 21 27 22 30 26

10 30 26 33 27 35 31

15 34 30 36 31 38 34

20 41 36 43 37 42 38

    單位：%     單位：%

（上表顯示解約對保戶不利） （上表顯示解約對保戶不利）

5 - 6


